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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9 年 2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091100105 號 

修正「嘉義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二十三條條文。 

 附修正「嘉義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二十三條條文」1 份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二十三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91100105 號令修正 

 

第二十三條 失能時間依下列規定審定： 

      一、傷口癒合或石膏繃帶打開後，認定本症狀已終止時。 

      二、如在傷口癒合或石膏繃帶打開或病狀終止後，經相當時日，始能確定失能者，以

確定日期為準。 

      三、同一傷病病患已終止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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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公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2 日

府都建字第 10850354632 號 

主旨：公告詠詮營造有限公司歇業登記。 

依據：依貴公司 108 月 12 月 30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 108 年 11 月 01 日經授中

字第 10833678340 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詠詮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杞彩梅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042-000 號 

 五、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北湖里北社尾 226 巷 81 號一樓 

 六、資本額：300 萬元整 

 七、備註：綜合營造業歇業登記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2 日

府社勞字第 1091600021 號 

主旨：黃楦椏小姐違反就業服務法案，因住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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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送達人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規定，依法裁處，惟住所

不明無法送達，依法公示送達。 

 二、受送達人請於公告期間至嘉義市政府（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1 樓社會處）領取裁處書

與裁罰收入繳款書各一份，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黃楦椏小姐。 

 四、公告期間：20 日。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2 日

府地價字第 10916000611 號 

主旨：公告逕為註銷本府核發葉紫光先生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 

公告事項： 

 一、證書字號：100 年嘉市字第 00085 號。 

 二、有效期限：自 104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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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10 日

府授環空字第 1095100114 號 

主旨：民眾王慧真女士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裁處書字號：21-109-010003 號裁處書），

特予公示送達。 

說明：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79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登載公布欄之日起）。 

 二、受送達人請於公告期間至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5 樓）領取

公文，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王慧真女士（身分證統一編號：Q22040＊＊＊＊）。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10 日

府社行字第 10916006422 號 

主旨：檢送「嘉義市政府 109 年度中低(低)收入或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 65 歲以上市

民老花眼鏡補助計畫」，請轉知各聯合里里幹事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補助之長者每人每年限 1 副並由本人使用。 

 二、另通知單之發放，將於完成本市中低(低)收入老人複查後，再函文轉知各聯合里協助

辦理。 

正本：嘉義市東區區公所、嘉義市西區區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社會處救助及身障福利科(含附件)、本府社會處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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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109 年度 
中低（低）收入戶或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之 65 歲以上市民老花眼鏡補助計畫 

壹、前言 

為賡續 109 年度老人免費配戴老花眼鏡補助計畫，以因應經濟弱勢老人之實際需求，進而保

障本市銀髮長者視力之健康，特訂定本計畫。 

貳、補助對象 

設籍本市列冊中低（低）收入戶或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持有證明﹞年滿 65歲以上者。 

參、承辦廠商之資格： 

於本市設立，領有合法商業登記、公司登記之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並加入公會且尚在營業

中者。 

肆、辦理方式： 

一、與本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簽約，委託公會辦理本項計畫之宣導、認證及造冊，並於

有糾紛時召開調處小組會議。 

二、與各合格並有意願之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簽約，委託其配發老花眼鏡。 

伍、辦理期程 

    實施日期：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各項日期之認定： 

一、申辦日：1 月 1 日起，即開始接受中低（低）收入老人或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長

者申請。 

二、申請書之申請截止日（申請補助款截止日）： 

109 年 12 月 10 日前送達公會認證，再由公會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前逕送本府（收文戳記

為憑）。 

三、實際配戴完成截止日：109 年 12 月 10 日前（日期請註明於申請書上） 

    註：未於各截止日完成事項者，一律不受理。 

陸、作業流程 

    一、流程： 

資格符合者（65 歲以上中低【低】收入戶或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至貼有本市老

花眼鏡配戴標誌之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進行驗光、配鏡→為老人配鏡之鐘錶眼鏡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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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司）於完成配鏡後，填列申請書並備齊相關表件送公會認證→公會認證及造冊後送

本府請款及核銷→本府審核無誤後，將款項逕撥至合約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指定帳戶。 

二、步驟： 

步驟一：就診者身分查驗 

身        分 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應收取之證件 

設籍本市 65 歲以上之中低

（低）收入戶或領有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1、 通知單或本市東、西區區公所核發之中低(低)收

入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書 

2、 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步驟二：擬定申請書及文件 

（一）填寫申請書（配戴完成後，於申請書上註明實際完成日，並請補助對象於申請

書上簽名或蓋章或捺指印）。 

（二）應備文件： 

1、配戴者之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2、通知單或 109 年度中低（低）收入戶、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正本。 

3、補助對象完成配戴後之照片 1 張。 

4、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之存摺影本（開立發票者，於指定帳戶存摺影本附

註〝存入負責人○○○帳號〞等字樣）。 

5、申請清單及收據（將金額填上並蓋上與合約書上相同之圖記及負責人私章─

按特定稅額計算查定課徵者，請於收據上加蓋店章及私章；按一般稅額計算

自動報繳使用者，請於發票上加蓋統一發票章及私章）。 

步驟三：認證及請款 

備齊資料送本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認證及造冊後，再由公會逕送本府。 

步驟四：撥款 

本府審核無誤後，將款項逕撥至合約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指定帳戶。 

柒、補助內容： 

本案補助只限老花眼鏡，每人每年限 1 副並由本人使用，包含驗光、鏡片、鏡框、配戴及售

後服務（經由驗光量製訂做）。 

捌、補助費用標準： 

一、配戴費：每副以新臺幣 500 元整為限（限 600 度以內老花，超出部分如為特殊散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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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及遠視者，由申請人自行負擔；如配鏡金額未達補助金額，以實際花費金額為補助金

額）。 

二、調處費：每名新臺幣 1,000 元整（爭議時，組調處小組 3-7 人）。 

三、行政費：含郵電、油料費、事務機器租金及耗材、印刷、誤餐費、辦理本業務工作人員

意外保險費、臨時人員酬金(以 6,000 元為限)、雜支等計新臺幣 12,000 元整（補助公會辦

理本項業務期間之雜項費用）。 

註：情況特殊者，由公會與本府專案研議，執行本計畫之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不得

以任何名目加收任何配戴費用、差額及與接受配戴之個案有私下協議不合本計畫之

情事，若有違反者，本府將通知公會取消其特約資格。 

玖、附註 

一、若已核可之鐘錶眼鏡行號（或公司）欲退出特約資格者，請以書面聲明退出，並將聲明

書（蓋上圖記及負責人印章）郵寄或傳真至本府為憑。 

二、公會及本府聯絡方式： 

1、嘉義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 

電話：2292029   傳真：2843705 

地址：嘉義市民族路 305 號 

（聯絡人林素蓮秘書：2840527、0937-999536） 

2、嘉義市政府社會處（長青及社會行政科）： 

電話：2254321 轉 153、120   傳真：2168796 

地址：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 

拾、本計畫奉核後函頒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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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16 日

府都建字第 1095000933 號 

主旨：公告阜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暨阜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 01 月 09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阜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侯欣妤(身分證字號：I20002＊＊＊＊)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19-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黃望杰 

 六、資本額：新臺幣 36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世賢路四段 22 巷 5 號 1 樓 

 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3533468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30 日

府教特字第 1091501164 號 

主旨：預告修正「嘉義市幼兒園收退費辦法部分條文」。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幼兒園收退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如對本修正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日起 7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以郵件或傳

真方式逕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參考。郵寄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3 樓；傳真號碼

（05）2251305。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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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幼兒園收退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查嘉義市幼兒園收退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一百零二年一月十六日訂定發布，並自發

布日施行。惟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第四目及第七、第八條均未對食材支出比例、退

費標準予以明確說明，爰配合增列本辦法第九條。 

 

嘉義市幼兒園收退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

及第四目之午餐費、點心費 ，其中

食材支出所佔比例不得低於該二目

支出總額之百分之七十，且退費標

準亦不得低於該二目費用之百分之

七十。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供應幼兒午餐及

點心，應有一定品

質，爰增列食材支出

比例之規範，並另行

明訂退費標準。 

第十條 

幼兒園應開立繳費收據，並由園

方、家長各收執乙份。 

第九條 

幼兒園應開立繳費收據，並由園

方、家長各收執乙份。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幼兒園各項經費收支保管及運用，

應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設置

專帳處理，並依規定年限保存收支

憑證。 

私立幼兒園會計帳簿與憑證之管

理，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第十條 

幼兒園各項經費收支保管及運用，

應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設置

專帳處理，並依規定年限保存收支

憑證。 

私立幼兒園會計帳簿與憑證之管

理，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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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幼兒園未依規定收退費之情事者，

除依法處罰外，應立即退費。 

第十一條 

幼兒園未依規定收退費之情事者，

除依法處罰外，應立即退費。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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